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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所 指 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东望时代、上市公

司、公司 
指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名称为浙江广厦建

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于 2001 年 12 月 26 日更名为“浙江

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后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更名为“浙江

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策聚 指 重庆策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重庆顺展 指 重庆顺展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重庆能瑞 指 重庆能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新安洁 指 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科风投 指 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晨灿 指 上海晨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正元智慧 指 
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浙江正元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出售方 指 

李晓东、重庆策聚、重庆顺展、重庆能瑞、欧波、谭淑娅、

新安洁、重庆科风投、上海晨灿、正元智慧、孙世勇、罗

雅、曹桂华、高丹、车彤、陶重阳、曾志健、吕德旭、张

南、蒋莉、叶美延、魏红旗、鞠晓勤、叶胜、赵春林、苟锦

川、王怡舟、郭邦明、余杰、周开军、杨红卫以及柏杰彦的

统称 

业绩承诺方 指 李晓东、重庆策聚、重庆顺展、重庆能瑞、欧波、谭淑娅 

交易各方 指 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 

重庆汇贤、标的公

司 
指 

重庆汇贤优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重庆汇贤优策科

技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重庆汇贤优策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出售方合计持有的重庆汇贤 100%股权，即现重庆汇贤优策科

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包括： 

（1） 除重庆科风投外其他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重庆汇贤

86.67%股权；和 

（2） 重庆科风投持有的重庆汇贤 13.33%股权 

本次重组、本次交

易、本次重大资产

购买、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所持的标的资

产，包括： 

（1） 上市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现金购买除重庆科风

投外的其他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重庆汇贤 86.67%股

权；和 

（2） 上市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的方式现金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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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风投持有的重庆汇贤 13.33%股权。 

上市公司能否收购重庆科风投所持重庆汇贤的 13.33%股权，

不影响上市公司收购其他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86.67%股权的

实施 

协议转让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购买除重庆科风投外的其他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重庆汇贤 86.67%股权 

产权交易所公开转

让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的方式现金竞买重庆科

风投持有的重庆汇贤 13.33%股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报告书（修

订稿）》 
指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 

《评估报告》 指 

评估机构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出具的《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重庆汇贤优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22〕403 号） 

《资产购买协议》 指 

东望时代与除重庆科风投以外的出售方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

签署的《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晓东等附件一

所列之出售方之资产购买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东望时代与业绩承诺方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签署的《浙江东

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晓东、欧波、谭淑娅、重庆策

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顺展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及重庆能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之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 
指 

东望时代与业绩承诺方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浙江东

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晓东、欧波、谭淑娅、重庆策

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重庆顺展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及重庆能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东阳市国资办 指 东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九龙坡区市监局 指 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评估基准日 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机构、坤元评

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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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 

之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2】字 1028第 1137号 

致：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所受东望时代委托，作为东望时代重大资产购买事宜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为东望时代本次重组提供法律服务。 

为本次重组，本所律师已于 2022年 5月 30日出具《北京金诚同达（杭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于 2022年 6月 17日出具《北京金诚同达

（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补充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重组的实施结果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

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材料

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重组之目

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

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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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其审议通过的《重组报告书

（修订稿）》、《资产购买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本次重组方案为上市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的重庆汇贤 100%股权，交易金额为 42,981.68 万元。其中： 

（1）上市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购买除重庆科风投外的其他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重庆汇贤 86.67%股权； 

（2）重庆科风投持有的重庆汇贤 13.33%股权通过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上市公司最终确定为受让人并与重庆科风投签署

产权交易合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重庆汇贤 100%股权，成为重庆汇贤的控

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批准与授权 

(一) 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 2022 年 5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之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 2022 年 6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签署〈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浙江东望时

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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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之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二) 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已经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意将其持有的重庆汇贤的

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 

(三) 资产评估备案 

1． 2022 年 5 月 15 日，坤元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重庆汇贤 100%股份的评估值为 432,070,000 元。 

2． 2022 年 5 月 24 日，东阳市国资办签发《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表》，对《评估报告》予以备案，确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重庆汇贤 100%

股份的评估值为 432,070,000 元。 

(四) 国资原则性批复 

2022 年 5 月 24 日，东阳市国资办签发《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东阳市国资办原则同意上市公司本次重组。 

2022 年 6 月 27 日，东阳市国资办出具《关于同意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重庆汇贤优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批复》，批准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方案。 

(五) 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22 年 9 月 26 日，重庆汇贤召开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重庆汇贤公司

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汇贤优策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8 日，重庆汇贤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李晓东、重庆策

聚、重庆顺展、重庆能瑞、欧波、谭淑娅、新安洁、上海晨灿、正元智慧、孙

世勇、罗雅、曹桂华、高丹、车彤、陶重阳、吕德旭、张南、蒋莉、叶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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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红旗、鞠晓勤、叶胜、赵春林、王怡舟、郭邦明、余杰、周开军、杨红卫及

柏杰彦将其合计持有的重庆汇贤 5,133 万元股权转让给东望时代。 

2022 年 10 月 8 日，重庆汇贤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重庆科风投、曾

志健及苟锦川其合计持有的重庆汇贤 867 万元股权转让给东望时代。 

三、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实施情况 

(一)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九龙坡区市监局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7980061797）并经核查，重庆汇贤 100%股权已于 2022 年 10 月

26日变更登记至东望时代名下。本次变更完成后，东望时代持有重庆汇贤 100%

股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完成。 

(二) 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

司已按照其与重庆科风投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向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交易价款 5,216万元，并由重庆联合产权

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产权转让规则向重庆科风投释放相关交易价款，

待重庆科风投收到相关款项并通知上市公司后，上市公司将向苟锦川及曾志健

支付其根据《资产购买协议》应取得的交易价款。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

司已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向除重庆科风投、苟锦川及曾志健外的交

易对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交易价款。 

四、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

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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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

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实质性差异的情

况。 

五、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施过程中东望时代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如下： 

1．黄召才先生因个人职业规划，申请辞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职务。2022年

6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聘任徐飞燕女士

为上市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至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

满。 

2．张彦周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上市公司监事职务。2022 年 9 月 1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提名任明强先生为上市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监事之前，

由张彦周先生继续履行监事职责。2022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对任明强先生的提名，任明强先生正式当选新任非职工代表监事。 

3．李国珍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但仍继续在上市

公司担任监事职务。上市公司监事会于 2022年 9月 30日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选举任明强先生为上市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十一

届监事会届满。 

除上述人员变更情况外，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东望时代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更换情况。 

六、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东望时代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东望

时代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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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

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自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

市公司存在资金被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现为上市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以下简称“广厦控股”）暂时性占用的情形。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资金占用的情形已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6 日披露的《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担保和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22-102），上

市公司为广厦控股代偿其在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金

控”）的部分债务，代偿金额为 2.16 亿元。同日，东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

公室出具《承诺函》，“东望时代计划向东阳金控支付代偿款项暨形成实际损

失后，向法院申请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拍卖款的优先受偿权。东望时代

本次履行担保义务是为了触发原控股股东的反担保义务，目的是解决历史遗留

的担保。东望时代支付代偿款项后，若一个月内不能回笼资金，东阳金控于一

个月内将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优先受偿权款 2.16 亿元支付给东望时代，

同时东望时代将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的 2.16 亿元的优先受偿权同步转让给东

阳金控，由东阳金控向法院申请 2.16 亿元股权拍卖款，避免形成原控股股东长

期资金占用”。 

2022 年 9 月 6 日，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签署〈担保和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2 年 9 月 12 日，上市公司收到东阳市国资办关于上述事项的批准。 

2022 年 9 月 22 日，上市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签署〈担保和解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2 年 9 月 23 日，上市公司与东阳金控签署了《担保和解协议》。 

2022 年 9 月 26 日，上市公司为广厦控股代偿其在东阳金控的债务，代偿金

额为 2.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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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5日，上市公司与东阳金控签署了《债权转让合同》。同日，

上市公司、东阳金控与广厦控股及楼忠福先生签订了《三方协议》。 

2022 年 10 月 26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东阳金控支付的债权转让价款 2.16 亿

元及广厦控股支付的资金占用利息费用 63.51 万元。 

七、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 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的相关协议包括： 

（1）东望时代与除重庆科风投外的交易对方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签署的

《资产购买协议》； 

（2）东望时代与业绩承诺方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以及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3）东望时代与重庆科风投于 2022年 10月 14日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所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就。

经东望时代确认并经核查，相关协议及交易各方作出的承诺事项均已履行或正

在履行，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 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及各交易对方的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各承诺人均未出现违法《重组报告书（修订稿）》中

披露的相关承诺的情形。 

八、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尚

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履行或办理： 

1．东望时代将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重庆汇贤自评估

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相应的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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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根据交割审计报告确定过渡期间损益的金额，并对确认后的损益情

况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处理； 

2．东望时代应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等交易文件的约定向相关交易对方支

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3．交易各方应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及相关承诺； 

4．东望时代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

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在交易各方切实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及相

关承诺安排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九、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获得

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本次交

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重大实质性差异的

情形；相关方尚须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八章所述的后续事项，在交易各方切实

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及相关承诺安排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履

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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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望时代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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